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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四大福利措施 建構農民社會經濟安全網

保障農民老年經濟安全，完備
農民福利制度

• 總統於109年6月10日公布「農民
退休儲金條例」，預計110年開辦

制定專法，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再加
上農民退休儲金

農民每月保費15元，包括：
傷害給付、身心障礙給付、就醫
津貼、喪葬津貼

人地脫鉤，讓每一位
實際從農者都可以加入農保

農民健康保險

農民
福利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 總統109年5月27日公布「農業
保險法」 ，預計110年施行

制定專法，建構完善運作機制，全面
推動農業保險

農業保險 農民退休儲金制度

避免農民看天吃飯



3

農民健康保險 投保情形

投保金額： 10,200元/月/人
保險費： 78元/月/人
給付項目
1.生育給付(20,400元)

2.身心障礙給付(最高408,000元)

3.喪葬津貼(153,000元)

《加保資格》

1. 農地之持有面積
(1)自有：0.1公頃

(2)租賃：0.2公頃

2. 蜂農、實際耕作者

使用河川公地農民

綁定
農地

107年
新制

迄今成果

實耕者 168人
蜂農 131人
河川公地 576人

截至109年7月31日止

受惠人數875人

未來展望

落實人地脫鉤，法規調適
使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
可以參加農保

農民福利制度已趨完備
農業作為專門職業，應落實農
保資格規定
讓福利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農退
儲金農保

農職保



因實際從農致傷害不能工作治療中
※自不能工作第4日起
※最高可領2年

第1年每天238元
第2年每天170元

診斷為永久身心障礙
按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標準
最高：第1等級612,000元
最低：第15等級15,300元

隨同傷害給付一起發給
門診每天50元
住院每天900元

因從農之職業傷害而致死亡
3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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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 107年11月1日以農保被保險人為對象開始試辦。

 108年8月7日擴大納保對象，勞軍公教退休人員、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可依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

總投保人數273,506人，投保率25.72% (截至109年8月31日止)

較農保
增給100%

就醫津貼
療養期間慰問金

傷害給付
收入減少之補償

身心障礙給付
工作能力減損補償

喪葬津貼
殯葬費用補償

較農保
增給50%

採現金給付
與農保擇一，不重複領取



357萬元

735萬元

3,850萬元

6,146萬元

1億9,780萬元

理賠
金額

19,622件 8,640萬元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試辦
品項

投保
面積

投保
件數

89件

175件

4,898件

12,085件

47,956件

1項

2項

7項

11項

21項

51公頃

144公頃

8,118公頃

20,044公頃

19項

79,033公頃
累計至
109年8月

32,725公頃

5共理賠4,934件，損失率51%

保險品項逐步增加
擴大農業保障範圍

有效減輕災損衝擊
保障農民經濟安全

投保情形日漸增長
農民漸有風險觀念

農業保險 試辦成效

保單類型 區域收入 區域收穫量 氣象參數 災助連結 實損實賠 撲殺連結

品項 釋迦、香蕉
水稻、芒果

鳳梨

養殖水產、蓮霧、木瓜、
文旦柚、甜柿、番石榴、

荔枝等14項
梨、芒果

梨、農業設施、
香蕉植株

家禽禽流感

投保率
9%



農民福利

精進作為

精進農民健康保險 推動農民職災保險 持續擴大農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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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調適
讓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農
民都可以加入農保

• 落實農保資格審查
讓農民福利資源用在刀口
上，照顧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的農民

• 增加納保對象
與農保脫鉤，增加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者

• 提高保險給付
傷害給付加倍，增加收入減少之
補償

• 擴大保障範圍
健全職災保障，納入農民職業病

• 完備法制及運作機制
訂定相關子法規範，並規劃籌設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

• 提高農民參與率
以覆蓋率達20%為目標，針對專
業農戶鼓勵投保


